
附件 1

深圳市水务工程管养优质奖评选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全面提高我市水务工程管养水平，营造水清

岸绿景美的生态环境，鼓励管养单位加强科学管理，严格过

程控制，逐步推动水文化、水生态、智慧水务的发展，保障

防洪安全和水环境安全，规范深圳市水务工程管养优质奖

（以下简称“优质奖”）评选活动，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优质奖评选工作遵循“公平、公正、公开”的

原则，本着“择优和持续改进”的宗旨，由深圳市水利工程

行业协会组织（以下简称“深水协”）实施，评选工作接受

水行政主管部门的指导和监督。

第三条 深圳市水务工程管养优质奖每两年评选一次，

原则上以一个合同执行年度为一个评选对象，具体工作以深

圳市水利工程行业协会通知为准。

第二章 评选范围和申报条件

第四条 凡在我市范围内的水务工程管养，近三年内管

养的项目且管养时间超过 12 个月，符合基本建设程序，具

备申报条件的均可以申报。

第五条 申报优质奖的项目应满足以下条件：

（一）申报单位为参与深圳市范围内水务工程管养项目

的管养中标企业（须出具中标通知书）；



（二）具有单独合同金额超过 100 万元的项目；

（三）河道管养项目要求长度合计不小于 5 公里（或单

条河道不小于 3 公里），水库管养项目要求为小（二）型以

上规模；

（四）业主月度考核、季度考核、年度考核合格的管养

项目。

第六条 申报项目应经过运管单位推荐。

第七条 发生以下情况的项目不列入评选范围：

（一）违反工程建设管理或政府采购条例有关规定的项

目；

（二）管养过程中曾发生较大质量事故或较大安全事故

的，或在与附近居民关系处理、水污染事件、环境保护等方

面造成不良社会影响的项目；

（三）管养期间主要管养单位被深圳市建筑市场信用评

价列为不良信用记录并予以公示的项目。

第三章 申报程序

第八条 申报项目原则上以运管单位为申报主体，申报

主体也可委托管养单位申报。

第九条 申报单位应按以下程序完成申报：

（一）按照申报表要求，填报有关信息；

（二）运管单位签署推荐意见，加盖公章；

（三）申报单位在规定时间内将申报表及相关材料等纸

质资料一式三份报至深水协。



第十条 申报单位应提交以下资料：

（一）申报表；

（二）项目相关材料（按以下顺序装订成册）：

1、技术材料（包括但不限于）：

（1）项目概况：管养工作的具体内容等；

（2）投标时所承诺的管养工作管理思路、理念的贯彻

到位情况，所承诺的管理组织计划落实情况等；

（3）投标时所承诺的管养人员的分配、监管、考核资

料，利用科技信息手段提升管养效果等；

（4）投标时所承诺的采取利于水质达标的管理手段和

建议的落实情况，列出所采取的新工艺、新技术、新设备的

投入和使用成果，相关实施性措施落实情况；

（5）管养过程的安全生产管理制度，针对涉水工程安

全生产方面的监督措施情况、景观公园化管理的安全管理手

段等。安全生产月活动的落实情况和宣传活动材料；

（6）应急响应材料：汛期、极端天气、突发处置事件、

重大公务、公共活动期间的应急响应方案及措施等；

（7）“一河一档或一库一档”的建档情况，重点查资

料和管养过程的档案更新是否落实到位，资料包括：项目基

础信息、动态信息、排污口统计、建构筑物信息、安全隐患

台账等；

（8）业主的月度考核、季度考核、年度考核资料情况，

履约评价和第三方考核资料；



（9）其他有必要提供的资料。

2、项目照片或视频资料。

第四章 评审办法及程序

第十一条 深水协组建专家组，负责申报项目的评审。

专家组由水利行业若干专家组成。

第十二条 专家组按照申报条件对申报项目进行初审。

对符合申报条件的项目，由专家组进行现场复核并形成

复核意见。现场复核工作实行回避制度，复核专家不得参与

本单位参与申报的工程。

第十三条 专家组现场复核内容：

（一）听取申报单位情况汇报并质询；

（二）查阅项目有关原始档案资料；

（三）按《深圳市水务工程管养优质奖评审要点》对复

核项目给予赋分、评价；

第十四条 深水协组织召开专家组会议，根据现场考核

各评分资料及各申报单位报送的文件资料进行综合考核评

分，充分评议后，形成最终评审结果，报深水协审定。

第五章 奖 惩

第十五条 对评审通过的项目向社会公示，公示媒体为

“深圳市水利工程行业协会”网站，公示时间为 5 个工作日。

在公示期间，接受社会及市、区各级水行政管理部门的监督。

对于涉及公众举报、投诉或媒体曝光的项目，协会予以核查。



经公示无异议，对获奖的管养单位、主要贡献人颁发“深

圳市水务工程管养优质奖”荣誉证书。

第十六条 有关部门和单位可根据实际情况对获奖单

位在其资信评级、工程投标等市场经济活动中给予适当的支

持和鼓励。

第十七条 申报单位应按申报时间要求提交申报资料，

对满足申报条件项目资料的真实性负责，不得弄虚作假。对

违反者撤消申报资格，对主要责任单位进行通报批评，并取

消其下一年度申报优质奖资格。

第十八条 评审专家及有关工作人员应秉公办事，严守

纪律，自觉抵制不正之风。对违反者视情节轻重，给予批评、

警告，直至取消评审资格。

第六章 附 则

第十九条 本办法由深圳市水利工程行业协会负责解

释。

第二十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